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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见右边

浙江三雄麒鞋业有限公司、普正控股有限公司、温州佰姿鞋业有限公司、季克
旺、季光武、季小雄、季小麒、王芙蓉、张菊玉:

基于贵方于2015年5月25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下称
“民生银行”)签订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及附属《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
额抵押合同》等文件,民生银行已依约履行放款义务。然而,贵方并未按约履行
还款义务。截止2017年11月20日,尚欠民生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897.4万元,
贷款利息及罚息148.62万元,以及因贵司违约而造成的其他费用损失。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民生银行已于2017年12月29日将上述合同文件项下
的所有权益转让给郑豪,根据民生银行(“转让人”)与郑豪(“受让人”)签订的《债
权转让合同》,“转让人”已将其对浙江三雄麒鞋业有限公司的贷款本金897.4万
元及相应利息的全部权益,于2017年12月29日依法转让给“受让人”。

请债务人、担保人、抵押人向“受让人”履行债务、担保义务和其他义务。
特此函告!
受让人联系人：杨利旭 联系电话：18968773666
民生银行联系人：诸 冰 联系电话：13957777707

债权转让公告

（2016）天安破管字第19号
台州天安砂石有限公司债权人：

《台州天安砂石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变价和分配方案》已于2016
年12月30日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17年11月30
日经三门县人民法院（2016）浙1022破1-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
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
由本管理人执行。

台州天安砂石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共实施二次分配，本次分配
为第一次分配，确定于2017年12月7日开始实施货币分配，由管理
人向债权人预留的账户采取转账方式进行支付。本次分配总额为
88,874,933.4 元（货币单位为人民币，以下同）：其中，破产费用为
508,500元，职工债权为143,250元，优先债权为16,014,768.10元，普
通破产债权为72,208,415.3元）。

对于目前暂缓确认的债权，管理人已经依照普通破产债权第
一次清偿比例20%全额预留，待债权确定后由管理人依法清偿。

特此公告。 台州天安砂石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1月10日

公 告

重整投资者招募公告
温州忠义集团有限公司、温州申通阀门有限公司现已

进入破产重整程序,需要在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下引进重整
投资人,为充分接受各方监督,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管理人决
定采用公开招募的方式引入重整投资人。债务人相关情况、
投资人要求等详见管理人发布在 http://www.pcglr.cn/

网站上的招募公告。有意向参与重整工作的报名方,请
于2018年1月22日17时前向温州忠义集团有限公司管理
人、温州申通阀门有限公司管理人提交报名意向书及重组方
案。联系人:陶先生0577-88699006 、88699008。报名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车站大道高联大厦502室。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俞婷婷（公民身份证号330103199002140026）：

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一案，执法人员通过上门及邮寄的方式均未能送达《履行行政决
定催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余城法强催（拆）字【2017】第0001868号）内容如下：

本机关于2017年5月31日向你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余城法罚字[2017]第41026806号），你在法定期
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催告，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五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向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良渚中队（余杭区良渚街道玉琮路97号）领取《履行行政决定
催告书》后，自行拆除良渚街道荀庄59幢59-1室改扩建砖混结构建筑物两处（共计建筑面积约为76.42平方
米）并恢复原状。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强制拆除。
你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

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年1月10日

送 达 公 告
张丽娜、于海凤：

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一案，我局已于2017
年 9 月 14 日在《浙江法制报》第 5 版公告送达了滨城法罚告字
【2017】第00172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鉴于你逾期未向本机关
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本机关依法于2017
年11月21日作出滨城法罚字【2017】第41001721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滨江区风景蝶院留园 5
幢 1 单元 102 室南侧用木头铝合金和玻璃搭建构筑物 1 处，违
建长度为 2.7 米，宽为 2 米，面积为 5.4 平方米。证明上述违法
事实的证据有《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 份、现场照片 4 份、房
屋登记信息查询记录 1 份、征求认定意见联系函回函 1 份、《调
查询问笔录》2 份。你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四条、《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二款

第（4）项以及《杭州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第（4）
项的规定，对你作出责令自收到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 10 日内拆除违法建设的处罚决定。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
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杭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或滨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
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
将依法强制拆除。

由于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滨城法罚字【2017】第 41001721 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
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此公告
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18年1月10日

送 达 公 告
当事人何仁基（公民身份号：330104196007293315）：

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一案，我局已于
2017年12月25日作出了余城法罚字[2017]第41025116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如下：

当事人何仁基于2016年8月10日左右，未经相关部门
审批许可，在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晶品阁4
幢1单元1801室北侧擅自建设建筑物（以下简称扩建阳台
或阳光房）。该建筑物是利用原规划建设的17层平面至
19层平面之间的挑空露台中间的18层平面处，使用钢筋
混凝土浇注底板，使用玻璃、铝合金等材料进行封包，形成
了一个空间。该建筑物（阳光房）的建筑面积约为5.59平
方米（长4.3米*宽1.3米）。

2017年3月20日向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
发区）规划建设局征求意见，2017年3月24日收到余杭区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规划部门作出“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也不存在补办证的条件。”的意见。

以上事实由现场笔录、照片、调查笔录、视频资料、通
话录音等证据证实，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责令15日内自行拆除违法
扩建的约5.59平方米阳台（阳光房）并恢复建筑物原状的
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
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
达。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到杭州
市余杭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
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
申请行政复议或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将依法强
制执行。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年1月1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义乌蓝也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义乌蓝也投资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
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义乌蓝也投资有限公司。义乌蓝也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
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义乌蓝也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义乌市华伦包纱有限公司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5年12月

31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
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
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
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
1、义乌蓝也投资有限公司 13735655555
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0571-87163159

2018年1月10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华伦包纱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XC67623511320150917

XC67623511320150916

XC67623511320150108

XC67623511320150107

担保合同编号

抵押合同：676235925020140805、676235925020140807、676235925020140806 保证合
同：67623599920150916；67623599920150917；67623599920150918；
67623599920140107；67623599920120722

本金余额（截止2015年12月31日24时）

2480000.00

1490000.00

6500000.00

4500000.00

利息余额（截止2015年12月31日24时）

0.00

0.00

0.00

0.00

担保人名称

抵押人：周美钗、骆平、陈小琴保证人：义乌市宏
臣工艺品有限公司；骆平、陈雪英；俞红旭、陈美
云

虞 如 邦 （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725196312288381）、吴晓兵（身份证号码：
330725198108030219）、义乌市驰力汽车修理
厂：本会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受理了申请
人浙江省义乌市恒风国际旅游有限公司诉你们
旅游合同纠纷仲裁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员
名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举证通
知书、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风险告知书等仲裁文
书。本会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8日（遇节假日顺
延）下午15 时30 分在义乌市宾王路158 号银都
商务楼1210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到庭，无正
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
裁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2018年1月10日

仲裁公告

（2017）浙0102民初3123号
俞炎锋、郦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俞炎锋、郦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984号

黄召：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司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02民初29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205号

顾纯：本院受理原告曹冠军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6民初62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491号

沈孝忠：本院受理原告陈晓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2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479号

何健：本院受理原告陈晓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2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
（2017）浙0106民初7488号

王荣誉：本院受理原告陈晓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2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495号

洪闻莺：本院受理原告陈晓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2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477号

李飞：本院受理原告陈晓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2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476号

钟为东：本院受理原告陈晓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2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493号

张幸平：本院受理原告陈晓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2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114号

陈华东、陈华强、张保琼：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
中心法庭2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711号

徐文征：本院受理原告王锋锋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3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2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685号

阮萍、金先宝：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德有和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
调中心法庭2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594号

叶曾玲、沈朝权：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丰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

心法庭2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575号

蒋兵辉、薛全兵：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
心法庭2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497号

方卫、阎禄燕：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2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
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491号

陈焰青、陈牡丹：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2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530号

屠燕青：本院受理范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65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461号

林素霞、杭州亿丰家居时代广场张嘎建材商行、张
来参、张嘎、蔡彬彬：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
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原告诉请要求林素
霞立即清偿贷款本金人民
币 、利 息 、复 利 共 计
3117870.46 元，并承担本案
全部诉讼费用及原告实现
债权的费用，其他四被告在
各自约定的最高债权余额
3300000 元 范 围 内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8 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796号

蔡杰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早稻科技有限公司诉
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返还原告苹
果手机一部，支付租金638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费14.33
元，并支付律师费2500元。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26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
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413号

杭州恒华创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第三人：李永
胜、白晨：本院受理原告陈奕诉被告杭州恒华创意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第三人：李永胜、白晨公司解散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662号

陈凤女：本院受理原告金福
建与你方及蒋连根、陈根海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蒋
连根、陈凤女归还本金，支付利
息，陈根海承担连带责任。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67号

范郁峰：本院在审理原告杭州峰明置业有限公司
与被告范郁峰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66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972号

张媛：本院在审理原告项海星诉被告张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
初9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987号

王然：本院对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108民初39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